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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陵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龙陵县恢复

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

标准（试行）的通知

龙林草发〔2022〕106号

各乡（镇）林业服务中心，机关各股室、局属各事业单位：

《龙陵县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已经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严格执行。

龙陵县林业和草原局       
2022年7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龙陵县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树木补种标准（试行）
根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制定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指导意见》(林办发〔2020〕94号)、《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云南省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及树木补种标准的实施意见(试行)》（云林规〔2021〕6号）的规定，为明确龙陵县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的标准，确保全县林业和草原行政执法工作有序推进，有效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结合实际，特制定《龙陵县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的标准》本标准。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本县辖区内行政相对人，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义务，履行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三款、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第二款、《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三条作出的行政处罚规定的义务，以及林业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实施的代履行。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涉履行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等需达到的标准，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二、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树木补种技术标准

（一）恢复和补种原则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以恢复林地土壤、恢复原有植被为主要目标，实行原地、同面积、等质量恢复，防止水土流失，避免立地条件恶化。补种树木，以确保森林面积不减少、森林质量不下降为主要目标，在原地或者异地种植相应行政处罚规定的补种树木株数。

（二）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质量标准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一般应当经过覆盖物清除、地面平整、表土覆盖等工序，有构筑物及地基等硬化层的，应当彻底清除再覆土。恢复后的林业生产条件应达到以下标准：

1.地表平整、覆盖种植土不小于损毁前土层厚度，难以定量时可参考周边同类型林地土层厚度；

2.具有防止水土流失，避免立地条件恶化的措施；

3.特殊情况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确定。

（三）恢复植被、补种树木的标准

恢复植被、补种树木时应当具备林业生产条件，一般应当经过整地、栽植、抚育、管护等工序。植被恢复、树木补种质量应达到以下标准：

1.根据立地条件适地适树，优先采用乡土、乔木树种，鼓励营造混交林、阔叶林；

2.林木种苗质量。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达到云南省地方标准《主要造林树种苗木(DB53/062-2006)标准》,绿化苗木、质量达到云南省地方标准《绿化苗木、质量分级（DB53/T458-2013）标准》；

3.造林初植密度符合《造林技术规程》要求；

4.树木种植一年后一般地区成活率不低于85%，干热河谷地区不低于70%；恢复植被三年后一般地区保存率不低于80%，或郁闭度不低于0.2，干热河谷地区保存率不低于65%，或郁闭度不低于1.5。

（四）恢复、补种期限

经批准临时使用林地的，应当自使用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其他情形下，综合考虑总体作业量、现场作业条件、造林季节、行政相对人承受能力等因素，可以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年或次年内完成。

三、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树木补种费用标准
（一）自行及代履行的费用标准

1.违法者自行恢复、补种的，所需费用由其据实承担。

2.违法者拒不履行恢复、补种义务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有关规定依法组织代为履行，费用按照成本合理测算确定，由违法者承担。

（二）行政处罚执行费用标准

行政处罚时计算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为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恢复植被两项所需费用之和。试行期间按下列要求实施：

1.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及清理费用

（1）框架结构33元/㎡

（2）砖混结构30元/㎡

（3）砖木结构33元/㎡

（4）土木结构28元/㎡

（5）彩钢瓦石、棉瓦房21元/㎡

（6）砖砌体39元/m³

（7）钢筋混凝土构件82元/m³

（8）临时建筑（有墙）22元/㎡

（9）临时建筑（无墙）6元/㎡

（10）硬化路面（水泥混凝土、柏油路）80元/m³

2.恢复林业生产条件费用

参照《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综〔2011〕18号)规定的云南省三类地区旱地耕地开垦费13.5元/㎡标准执行。

恢复植被费用执行标准

参照《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政策的通知》(云财非税〔2015〕34号)的规定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10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3元；经营性用地、公益林地、城市规划区林地按以上地类标准的2倍执行。遇有特殊情况，按照上述标准计算的费用明显偏离实际成本的，应当按成本计算。

四、其他

（一）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树木补种、管护完成后，当事人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所在地乡镇林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由乡镇林业服务中心向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及时按规定组织2次验收（种植后第一年、第三年），对验收合格的出具验收合格确认书；对验收不合格的，应当出具书面意见并责令限期整改，或者采取代履行方式实施恢复和补种。

（二）本标准规定以外的相关事项，有国家标准的，按照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的，参照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执行；没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参考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或者当地通行做法。

本标准自发文之日起施行，若上级部门发布相关标准遵照相关标准执行，该标准自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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